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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務實推動電業法修正。過去十多年來，不論藍綠誰當家，都試圖推動電業法大翻修，實現

電業自由化。可惜，這項法制工程浩大，加上藍綠各有信念，始終未見進展。如今，台灣

缺電危機逼近，新政府也強力宣示要實現非核，更讓新一波的電業法修正，成為翻轉台灣

電力結構的重要樑柱。 

八、政府扶植綠電產業，應有更具體的行動與誘因，鼓勵企業參與。建議經濟部不妨在近期籌

備全國性的產官學會議，讓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一同為政策把脈、抓出瓶頸與獻策，也

可讓政府政策得到業界背書。 

（四十九）本院李委員彥秀，建請行政院檢討台灣兒童接種「公費疫苗

之接種（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納入健

保給付之可行性規劃」一案。鑒於預防接種是全球公認對傳

染病防治最具成本效益之方法，但防疫與治療之標的甚為不

同，為更有效提升預防接種服務品質，針對台灣兒童接種公

費疫苗之「預防接種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

費、診察費等）不應納為健保給付之列，應另以編列公務（

專款）預算之必要。茲事體大，至關重要，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說明： 

一、根據衛福部之數據顯示，目前公費疫苗接種約八成於醫療院所接種，僅兩成在鄉鎮地區衛

生所完成，顯見孩童預防保健之發展，大部分必須仰仗醫療院所對國家政策之通盤配合。 

二、數年來，行政院僅比照先前老人接種流感疫苗己付預防接種處置費之規定，對入小學前孩

童之流感疫苗支付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然對其他之公費

疫苗預防接種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卻從未編列預算支應

，缺乏謹慎應對，造成國家疫苗接種政策欠缺整體通盤考量和一致性。 

三、保障孩童之健康應從預防保健做起。今年流感肆虐造成台灣疫情之嚴重，反映出疫苗之重

要性。統計顯示，因孩童族群接種流感疫苗之比率較高，其重症與死亡率比率，低於未接

種疫苗之 50 歲至 60 歲成年人族群。有效成功之防疫政策不僅可為健保節省大筆開支，更

能節省照護人力等間接成本、強化家庭與社會整體健康，並可促進國家發展之根本。 

四、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1 條規範不屬健保給付範圍之項目，其中第二款載明「預防接種及

其他由各級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目」不列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此法條之意即

已明示預防接種相關費用應由「各級政府負擔」。據此，行政院主計單位及衛生福利部（

包括疾病管制署）等政府部門本應積極編列預算支應預防接種相關費用，但反而消極未編

列預算因應，並將財務壓力推向健保給付總額，實有違背立法原旨與其職責，更是嚴重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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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健保總額已嚴重不足，將導致醫院與基層部門每年在健保財務缺口之負擔。 

五、若無適當的預防接種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勢將影響醫護

人員對未來兒童預防保健政策推展之意願與成效，甚有違情、違理、違法之虞。故應另編

列公務（專款）預算，補助給付兒童公費疫苗的預防接種處置費（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

設備費、診察費等），務以兒童健康權益與兒童醫療品質之確保為念。 

六、本院李委員彥秀及十位委員等前曾「臨時提案」建請行政院重新檢討台灣兒童接種「公費

疫苗之接種（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一案，並經本院院會決議通過

在案。然近日衛生福利部（包括疾病管制署）及行政院卻函覆本席表示「正進行公費疫苗

接種（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診察費等）納入健保給付之可行性規劃」，其已違

反全民健康保險法之作法，著實令人深感詫異。 

七、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包括疾病管制署）所函覆之內容，無疑是對於本席及提案委員甚有

不公允及不義之處，更勢必嚴重打擊所有長期為全國防疫工作而努力之第一線基層醫師們

之士氣，實為不足取，應有重新再檢討之必要性。 

（五十）本院陳委員超明，鑒於民眾農地於民國 89 年 1 月 28 日後取得

，其合法農舍為配合政府公共工程遭徵收拆除，以致徵收後農

地剩餘面積未達 0.25 公頃，若按照現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之規定，無法興建農舍。惟民眾配合政府政策，卻導致其興建

農舍權益受損，若貿然興建即明顯違法。農業委員會應保障配

合公共工程之農民權益，其現地既存之農舍因徵收計畫遭拆除

者，應排除其土地取得時間，均得以補償性原則另覓土地或就

剩餘土地興建，以衡平民眾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照現行農業發展條例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之規定，農業用地於民國 89 年 1 月 28 日

後取得，欲興建農舍，其面積不得小於 0.25 公頃。 

二、惟民眾其農業用地興建合法農舍，為配合公共工程遭徵收，徵收後其農業用地面積小於

0.25 公頃，又農地取得時間為民國 89 年 1 月 28 日之後，按規定無法興建農舍。 

三、民眾若貿然興建即違反現行規定，惟民眾為配合政府政策，卻導致權益受損，甚不合理，

爰農委會應針對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進行檢討，以衡平民眾權益。 

（五十一）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近年全球新創事業蓬勃，我政府亦大

聲疾呼創業、編列預算及規劃園區，期望藉此提升台灣內部

經濟動能。事實上，新創公司夭折率極高，政府除提供法規


